四、志工请假及离队办法 

1. 志工临时请假不得超过二次。 

2.凡无故缺席（满三次）经志工服务处负责人面谈，无正当理由者，将考虑停止服务。 

3.因故无法继续工作，志工需于二周前提出“停止服务申请”。 

4.志工停止服务离队前，需办理离队手续，缴还志工服及志工识别证。 

